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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文联发〔2022〕21号

关于印发《江西省文学创作（网络文学）

专业职称申报条件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文联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

直及中央驻赣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《关于深

化艺术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﹝2020﹞

68号）和我省职称制度改革有关精神，切实做好我省网络文学

专业人员职称评审工作，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研究制定了《江西省文学创作（网络文学）专业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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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申报条件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2年 10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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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文学创作（网络文学）专业职称申报条件

（试行）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条件适用于我省非公有制组织、社会组织以及自由职业

者中从事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学工作者。

二、资格名称和评价方式

文学创作（网络文学）职称归口艺术系列。文学创作（网

络文学）职称设高级、中级和初级，高级职称分设正高级和副

高级，初级职称只设助理级。正高级、副高级、中级和初级名

称依次为一级文学创作、二级文学创作、三级文学创作、四级

文学创作。

一级文学创作和二级文学创作实行专家评审，三级文学创

作实行考核认定或专家评审，四级文学创作实行考核认定。

三、基本条件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热

爱文艺事业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。

（二）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，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

主义服务，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

德和敬业精神，崇德尚艺，作风端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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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坚守艺术理想，热爱本职工作，积极参加各类文艺

志愿服务活动。

（四）按照要求参加继续教育。

（五）取得现职称以来，出现下列情况，在规定年限内延

期申报：

1．年度考核基本合格者，延期 1年申报；

2．年度考核不合格者，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，违

反职业道德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，已定性为技术责任事故的直接

责任者，延期 2年申报；

3．受警告以上处分者，伪造学历、资历、业绩，剽窃他人

成果等弄虚作假者，延期 3年申报。

四、一级文学创作具体条件

（一）学历资历方面

具备下列条件：

获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，且取得二级文学创

作职称后，从事网络文学创作满5年。

（二）学术水平方面

取得现资格以来，具备下列条件：

1．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、高深的理论水平和精湛的创作技

巧，有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。

2．有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，对文学创作有系统、深入的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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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，能系统论述自己的创作成果和实践经验。

3．创作能力突出，在国内具有互联网传播合法资质且有较

大影响力的专业文学网站发表过多部完结作品，作品订阅数有

较大规模。代表性作品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影响力，有较高知

名度。热心扶植文学新人。

（三）文学业绩方面

取得现职称以来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二：

1．作品在国家级常规性文学评奖活动中获奖，或在省部级

以上常规性文学评奖活动中获奖。

2．作品以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引起文学界的关注，被全国性

评论机构评介，或作品在全国具有较大的知名度，被省级以上

报刊评介。

3．在国内重点文学网站发表完结文学作品累计800万字以

上，连载作品订阅平均数量1万以上。

4．实体出版作品3部以上（作品改编成影视、动漫、游戏

的，每部可抵100万字或2部实体出版作品）。

五、二级文学创作具体条件

（一）学历资历方面

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．获博士学位，且取得三级文学创作职称后，从事网络文

学创作满 2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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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获大学专科以上学历，且取得三级文学创作职称后，从

事网络文学创作满 5年。

（二）学术水平方面

取得现资格以来，具备下列条件：

1．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和文艺理论修养，文学创作经验较为

丰富。

2．能形成个人的文学创作风格，对文学创作有较深的研究，

能总结自己的创作成果和实践经验。

3．创作能力较为突出，在国内具有互联网传播合法资质且

有影响力的专业文学网站发表过多部完结作品，作品订阅数有

较大规模。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力。

（三）文学业绩方面

取得现职称以来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二：

1．作品在省部级以上常规性文学评奖活动中获奖。

2．作品在省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，被省级以上报刊或评论

机构评介。

3．在国内重点文学网站发表完结文学作品累计 500万字以

上，连载作品订阅平均数量 8千以上。

4．实体出版作品 2部以上（作品改编成影视、动漫、游戏

的，每部可抵 100万字或 2部实体出版作品）。

六、三级文学创作具体条件

（一）学历资历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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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．获硕士学位，且取得四级文学创作职称后，从事网络文

学创作满2年。

2．取得四级文学创作职称后，从事网络文学创作满4年。

（二）学术水平方面

取得现资格以来，具备下列条件：

1．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文化修养，有丰富的生活积累。

2．创作技巧比较熟练，有较强概括生活的能力。

3．在国内具有互联网传播合法资质且有影响力的专业文学

网站发表过完结作品，作品订阅数有一定规模。在读者中有一

定影响力。

（三）文学业绩方面

取得现职称以来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二：

1．作品在省部级以上常规性文学评奖活动中获奖，或在设

区市以上常规性文学评奖活动中获奖。

2．作品在本设区市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，被设区市级以上

报刊或机构评介。

3．在国内重点文学网站发表完结文学作品累计 300万字以

上，连载作品订阅平均数量 5千以上。

4．实体出版作品 1部以上（作品改编成影视、动漫、游戏

的，每部可抵 100万字或 2部实体出版作品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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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破格条件

（一）一级文学创作

未具备一级文学创作学历（学位）条件，但取得二级文学

创作职称后从事网络文学创作满5年；或具备一级文学创作学历

（学位）条件，且取得二级文学创作职称后从事网络文学创作

满3年，如其业绩水平符合下列条件之二，且本人为中国作家协

会会员，则可破格申报：

1．作品在国家级常规性文学评奖中获奖。

2．作品在全国文学界有较大知名度，被有全国性影响的重

点报刊评介。

3．在国内重点文学网站发表完结文学作品累计1600万字以

上。

4．实体出版作品6部以上（作品改编成影视、动漫、游戏

的，每部可抵100万字或2部实体出版作品）。

（二）二级文学创作

具备二级文学创作学历（学位）条件，且取得三级文学创

作职称后从事网络文学创作满3年，如其业绩水平符合下列条件

之二，且本人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则可破格申报：

1．作品在国家级常规性文学评奖中获奖。

2．作品在省内具有代表性，被有全国性影响的重点报刊评

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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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在国内重点文学网站发表完结文学作品累计1000万字以

上。

4．实体出版作品4部以上（作品改编成影视、动漫、游戏

的，每部可抵100万字或2部实体出版作品）。

八、考核认定要求

在我省非公有制组织、社会组织以及自由职业者中，符合

我省考核认定办法要求的网络文学创作从业人员，可按考核认

定办法申报文学创作（网络文学）专业职称的考核认定。

九、附则解释

（一）本条件是江西省文学创作（网络文学）专业人员职

称申报条件，非评审通过条件，评审坚持公平公正、好中选优、

宁缺毋滥原则。

（二）凡冠有“以上”级别的，均包括本级。

（三）“国家级常规性文学评奖”指中宣部、文化部、中国文

联、中国作协、国家新闻出版署等设立的常规奖项。

“省部级以上常规性文学评奖”指中宣部、文化部、中国文联、

中国作协、省政府、省委宣传部、省文联、省作协常设性文学

奖项；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文学选刊的常设奖项。

（四）“有全国性影响的重点报刊”指：

1．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文

学报》等报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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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《文学评论》《小说评论》《扬子江评论》《当代作家评论》

等原创综合类名刊大刊。

（五）“国内重点文学网站”指：起点中文网、晋江文学城、

掌阅小说网、云起书院、逐浪小说网、咪咕阅读、17K小说网、

阿里文学、纵横中文网、酷匠网、飞卢小说网、番茄小说网、

塔读文学网、QQ阅读等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或全国网络文学重

点园地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文学网站。

（六）本条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

合会、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。

江西省文联办公室 2022年 10月 12日印发


